






8. 承包人承诺执行监理人开工通知，计划工期为 240 天。

9. 本协议书一式陆份，发包人壁份，承包人贰份，

10. 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 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发包人： 那坡县永利工程管理站 承包人： 广西百色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(盖单位公章)(盖单位公章)

法定代表人或

签字)其委托代使人

单位地址： 百色市右江区城北二路21号

邮编： 533000

电话： 0776-3553696

传真：

开户银行： 建行百色向阳支行

账号： 45001676118050501772

法定代表人或

其委托代理人 (签字)

单位地址： 那坡县城厢镇百马路 68 号

邮编： 533900

电话： 0776-6827726

传真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
签订时间：签订地点： 广西百色市那坡 2026年5月25日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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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； 给乙方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应予以赔偿； 涉嫌犯罪的， 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。
(2) 乙方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一、 三条，按管理权限，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、 政纪或组织

处理； 给 甲方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应予以赔偿； 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5.本 合同有效期为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至该工程项目完工验收后止 。

6.本合同作为工程总承包合同的附件，与工程总承包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 经合同双方签署立即
生效 。

7.本合同一式陆份，由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送交甲乙双方的监督单位各壹份。

甲方： 那坡县水利工程管理站(公章)

法定代表人或
其委托代理人： (签字

承包人： 广西百色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(公章)
法定代表人或

其委托代理人： (签?

法定地址： 那坡县城厢镇百马路 68 号
电话： 0776-6827726
日期 ：2026年5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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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地址： 百色市右江区城北二路21号
电话： 0776-35530>C
日期 ： 2026年5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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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。

四、 质量保修金的支付

本工程约定的工程质量保修金为施工结算价的3%。 质量保修金不计利息。

五、 质量保修金的返还

发包人在应付款中扣出， 在工程竣工保修期满后14天内，将保修金 (不计利息) 余额

退回承包人。在保修期内承包人应按保修内容进行保修， 若承包人接到发包人保修通知书在

二天内未派人进行修理的，发包人则安排其它单位修理， 在保修期内发生的修理费用由承包

人负责或由发包人从保修金中扣出 。

六、 其他

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：

本工程质量保修书作为施工合同附件，由施工合同发包人、 承包人双方共同签署。

承包人(公章): 广西百色水电工程有限责任
公司

发包人(公章): 那坡县水利工程管理站

法定代表人(签字):法定代表人(签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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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 5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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